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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带有智能驾驶系统的车型比较贵，现
在价格下来了，有些人可能对智能驾驶太过乐
观，开车手离方向盘。看了一些交通事故报道，
还是要提高注意力。”河北市民周先生表示。

2021年 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汽车驾驶自动化分
级》（GB/T 40429-2021）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分为
0至 5级。0—2级为辅助驾驶，系统辅助人类执
行动态驾驶任务，驾驶主体仍为驾驶人；3—5级
为自动驾驶，系统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人类执
行动态驾驶任务，当功能激活时，驾驶主体是系
统。

从部分车企官网或新闻发布会信息可知，尽
管相关车企智能驾驶系统命名存在差异，但均突
出“辅助”属性，技术特征均属于我国《汽车驾驶
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规定的 2级标
准，尚未取得3级及以上等级认证。

从网上公开报道的事故案例来看，驾驶人未
按规定使用辅助驾驶，存在明显安全隐患。2024
年12月4日，江苏南京发生一起因酒后使用辅助
驾驶功能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据报道，驾驶人在
饮酒后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并在高速行驶过
程中睡觉，导致车辆径直撞向南京六合东收费站
的安全岛，车辆严重损毁并翻车，现场爆出火光。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也发文提到，
“近期，因驾驶人错误使用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
事故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关注讨论。究其原因，
部分驾驶人对辅助驾驶的认知不到位，误以为

‘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做
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危险行为，不仅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对其他道路使
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认为，车企
若在宣传中刻意模糊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的边
界，将辅助驾驶包装为无需驾驶员介入的全自动
驾驶，其行为已触及多重法律红线。如果车企在
其宣传内容当中存在虚构或者夸大辅助驾驶技
术能力的情形，则该宣传内容属于《广告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的“虚假广告”。根据《广告法》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令此类
车企停止发布广告，并处以广告费用三至五倍罚
款。

“尽管车企需承担宣传合规责任，但驾驶者
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人，仍需对行车安全负首要
义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明确
规定，如果驾驶者误将辅助驾驶等同于自动驾
驶，并在开启系统后从事睡觉、玩手机等危险行
为，便已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此外，如果驾驶员
因为过度信任智驾而没有在驾驶过程当中尽到
相应的注意义务，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则依
然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韩骁提到。

近日，国网吴忠供电公司在板桥330千伏
变电站开展智能型免维护呼吸器及六氟化硫密
度继电器远传改造，加速设备管理数字化转型。

板桥变电站是属地化移交吴忠供电公司
的首座变电站，对宁夏电网意义重大。此次

改造中，智能型免维护呼吸器利用智能传感
与在线加热烘干再生原理，自动监测变压器
呼吸状况等，解决了人工巡视发现故障的难
题。六氟化硫密度继电器远传改造则攻克了
传统设备无法实时监测气体参数等技术难

题，实现数据自动回传。
近年来，吴忠供电公司通过数字化设备

改造，深化智能化转型，打破信息壁垒，为构
建绿色电网、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
力保障。 （吴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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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理想汽车、小米汽车、蔚来汽车、阿维塔、小鹏汽车
等车企宣传产品时，对智能驾驶的表述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
变。有造车新势力内部人士表示，“我们都是根据工信部的
规定来的。”

记者注意到，4月 16日，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汽车生产企业要充分开展组合驾驶辅助测试验
证，明确系统功能边界和安全响应措施，不得进行夸大和虚
假宣传，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切实担负起生产一致性和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水平。

“很多企业都改了表述，主要的影响还是在宣传口径上
会更保守一些，对市场来说也是好事。”某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公司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

“规范车企营销话术还是很有必要的，之前各车企的智
能驾驶概念太多，一般人也分不清楚有什么区别。”周先生认
为，这样可以摆正用户的认知。

韩骁提到，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华为
鸿蒙智行、理想、小米、蔚来等车企近期集体调整宣传表述，
体现了我国法律对辅助驾驶功能的宣传和使用规范的增
强。4月16日工信部召开的专项会议，明确要求车企不得对
驾驶辅助功能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而公安部此前发布的警
示文件也揭示了驾驶者因认知偏差引发的安全隐患。在此
背景下，从法律层面厘清车企宣传责任与驾驶者使用责任，
对于规范产业发展、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董扬表示，车企责任在于不能过度宣传，媒体也不能渲
染，用户不可滥用，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在管理和系统方面，
要及时调整道路标识。在自动驾驶实验区和示范区，驾驶员
也不能分心。

“大家应该审慎使用新技术，毕竟在现有技术背景下，驾
驶员仍是第一责任人。所以，驾驶员使用新技术前也要了解
潜在的风险，以及可能付出的代价。”董扬认为。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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